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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应 用 技 术 大 学 文 件 
 

 

上应基〔2018〕10 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关于印发《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基本建设项目招标制度》的通知 

 

校属各部门：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基本建设项目招标制度》已经学校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8 年 12 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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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基本建设项目招标制度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规定，对于关系社会

公共利益项目、社会公用事业项目、使用国有资金投资项目、国

家融资的项目，应该进行公开招标。学校基本建设项目属于社会

公用事业项目，并含国有资金投资，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及地方有

关招标投标的法律和法规进行。 

一、基本建设项目招标原则 

1．学校基本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工作应该按照国家及上海

市的法律法规执行； 

2．学校基本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工作应该按照学校“三重

一大”以及相关的制度执行； 

3．学校基本建设项目在整个招标投标过程中必须以公

开、公平、公正为原则，择优选择承建单位。 

二、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 

（一）公开招标范围 

基本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以及与工程建设有

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达到以下标准之一的，必须进行

公开招标。 

（1）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4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2）重要设备、材料等货物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2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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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1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二）学校委托招标范围 

基本建设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

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达到以下标准之一的，学校委托有

资质的工程咨询公司实行代理招标。 

（1）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400 万元（含 400 万元）人民

币以下、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2）重要设备、材料等货物的采购，单价合同估算价在 200

万元（含 200万元）人民币以下、3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3）勘察、设计、监理、招标代理等服务的采购，单项合

同估算价在 100 万元（含 100 万元）人民币以下、20 万元人民

币以上的。 

（三）学校内部询价 

基本建设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招标代理以及与工程

建设有关的设备、材料等的采购，达到以下标准之一的，学校内

部询价。 

1．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50 万元（含 50 万元）人民币以

下的； 

2．重要设备、材料等货物的采购，单价合同估算价在 30

万元（含 30 万元）人民币以下的； 

3．勘察、设计、监理、招标代理等服务的采购，单项合同

估算价在 20 万元（含 2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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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投标单位的资质管理 

1．承包建设工程的相关单位应当持有依法取得的资质证书

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内承揽学校基本建设项目。 

2．工程招标时需提供的证件。学校对投标单位进行资格审

查（审核），为证明投标单位符合投标合格条件和履行合同的能

力，投标单位应提供有关确定法律地位原始文件及副本，包括： 

（1）法定代表人证书（指独立法人）及身份证（如有授权

委托代理人则授权委托代理人证明书及身份证）； 

（2）企业的营业执照、代码证、安全许可证等有关证照； 

（3）工程施工承包资质证书。 

四、项目招标程序 

（一）公开招标的项目。根据市、区招投标管理办公室的有

关条例，由招标代理负责办理，学校主管校长、审计处、财务处、

基建处对招标文件进行审核。 

（二）学校委托招标的项目  

（1）发布招标信息。招标代理在相应网站上发布招标信息； 

（2）编制招标文件。招标代理按有关规定要求编制招标文

件，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咨询单位编制工程量清单；经审计处、财

务处、基建处审阅同意后予以发标； 

（3）勘察现场及投标答疑。组织投标单位进行施工现场勘

察并答疑；投标单位必须以书面形式（盖公章）提出疑问； 

（4）对投标单位的考察（如有必要）。由学校基本建设工作

小组对需要考察的项目进行实地考察，要求投标单位提供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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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工程或已竣工项目的原始施工合同、施工质量评定资料及施

工项目管理人员名单作参考； 

（5）投标文件开标。在投标截止时间，投标单位根据招标

文件的要求，编制投标文件，并进行密封加盖单位公章后在规定

的时间和地点递交投标文件；在规定的时间、地点，由招标代理

组织按规定的议程进行开标； 

（6）评标。招标代理抽取专家库专家依据评标原则、评标

方法，对投标单位的工期及质量承诺、施工进度、质量、安全、

文明方案及保证措施、施工组织设计、类似工程业绩等进行技术

评判；结合报价等进行综合评定，择优公正选择中标单位； 

（7）定标。中标单位选定后，招标代理将加盖学校公章的

“中标通知书”及“未中标通知书”发往各单位。 

（三）学校内部询价的项目 

（1）发布询价信息。学校校园网站上发布询价信息； 

（2）编制询价文件。按基本建设有关规定要求编制询价文

件，经审计处、财务处、基建处审阅同意后予以发标； 

（3）勘察现场及投标答疑。组织投标单位进行施工现场勘

察并答疑；投标单位必须以书面形式（盖公章）提出疑问，学校

答疑文件必须以书面形式（盖公章）予以回复； 

（4）询价文件开标。投标单位根据询价文件的要求，编制

询价文件，并进行密封加盖单位公章后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递交

询价文件；开标工作由基建处和监察处共同完成。开标时基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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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监察处工作人员检查投标文件的密封情况，并当众拆封，宣读

投标人名称、投标价格和主要内容、制成投标汇总表并签字。 

（5）评标。抽取专家库专家依据询价文件要求，择优确定

中选单位。 

（6）定标。评标结果经过公示后，由基建处向中选人发出

加盖学校公章的“中选通知书”，并同时将“未中选通知书”发

给所有未中选的投标人。中选通知书对招标人和中选人均具有法

律效力。 

（四）有特殊要求和具有一定专业配合难度的工程，可视具

体工程情况经学校讨论决定招标方式。 

基本建设招标投标的具体工作由基建处负责，学校基本建设

工作小组全程跟踪、审核、监督。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8年 12月 17日印发 


